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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学院 2022 年高等学校教师等 4 个系列
各级专业技术资格认定基本条件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我校专业技术资格制度改革，健

全完善学校专业技术资格制度，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职称

评审管理服务暂行办法》（桂人社规〔2021〕11 号）、《广

西壮族自治区高校职称评审权下放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桂人社

规〔2018〕15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条件。

第二条 认定系列与类型

一、认定系列：学校可自主认定高等学校教师、自然科

学研究、社会科学研究、实验技术等 4 个系列的高、中、初

级专业技术资格。其他系列按上级文件执行。

二、认定类型：高等学校教师系列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

可认定为教学为主型教师、教学科研并重型教师、社会服务

型教师、高校专职辅导员等 4 种类型；中级和助理级不分类。

第三条 认定对象、期限及资格起算时间

一、认定对象：入职工作满 1 年的在职工作人员，具有

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承认学历的全日制应届大、中专院校毕业

生（含硕士、博士）。

二、认定期限：应在达到要求的时间起 2 年内办理完成

认定，逾期未办理须通过评审取得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。

三、资格起算时间：取得资格的时间，博士后从出站之

日算起，博士从建立劳动关系之日算起，其他从认定之日算

起。

第四条 认定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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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思想政治条件：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领导，遵守国

家法律法规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，廉洁奉公，忠

于职守，诚实守信，竭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。

二、健康条件：身心健康，能够履行教师岗位职责和义

务。

三、年限要求与相应资格：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承认学历

的全日制应届大、中专院校毕业生（含硕士、博士），从事

与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的专业技术工作，达到规定年限要求，

经考核合格，可直接认定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。

（一）国内博士后流动站、工作站期满合格出站人员，

或在站工作时间达到 2 年以上的海外博士后，可认定副高级

专业技术资格，5 年内可享受正高级待遇。

（二）博士学位获得者，可认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，3

年内可享受副高级待遇。

（三）硕士学位获得者，专职教师任职以来有 1 年以上

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经历或教学、科研管理工作经历，毕业 2

年内可认定助理级职称；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3 年，

可认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；或原从事其他专业技术工作满 2

年，获硕士学位后在学校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1 年，可认

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；或原在学校从事其他专业技术工作满

3 年，已获硕士学位的可认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。

（四）大学本科毕业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 1 年，可认

定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。

（五）大专毕业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 3 年，可认定助

理级专业技术资格；或原从事其他专业技术工作满 2 年，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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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毕业后在学校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1 年，可认定助理级

专业技术资格；或原在学校从事其他专业技术工作满 3 年，

已大专毕业的可认定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。

（六）中专毕业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 1 年，可认定员

级专业技术资格。

四、高等学校教师系列除具备上述条件外，还需具有高

校教师资格证。

五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认定：

（一）从认定当年往前推算，5 年内有过年度考核不合

格的。

（二）在认定过程中被发现有伪造学历、资历、业绩成

果，或剽窃他人成果等弄虚作假行为的。通过上述手段骗取

专业技术资格者，撤销其专业技术资格。

（三）受到违纪违法处分处罚仍在处分处罚影响期内的。

（四）逾期未办理认定的。

（五）已办理认定后具备新的学历条件的。

（六）存在师德失范行为的。

（七）实行全国统一考试、考评结合的专业，不再进行

相应考核认定。

第五条 本条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并由学校职称改革

工作领导小组及下设办公室按职责范围负责解释。

桂林学院党政事务部 2022 年 8 月 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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